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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育局)
承辦人：科員 黃暄郁
電話：04-22289111分機55721
電子信箱：qaz123456789@taichung.gov.
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東勢區石城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24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人字第112003293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87040000E_1120032937_ATTACH1.odt、

387040000E_1120032937_ATTACH2.odt、387040000E_1120032937_ATTACH3.pdf)

主旨：為辦理本（112）年度本局所屬各級學校及公立幼兒園醫

事人員請（遷）調作業，請依說明項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局暨所屬各級學校醫事人員職務請（遷）調作業要點

（下稱請調作業要點）辦理。

二、有關旨揭請（遷）調作業，相關注意事項如下：

(一)請（遷）調資格、條件及積分審查項目，請詳閱請調作

業要點規定；前經本市學校醫事人員聯合甄選作業錄取

者，應依同要點第13點規定辦理。

(二)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，請依序排列如次：申請表、在

職證明書、任現職近5年考績通知書、獎懲證明（請人事

主管列印獎懲明細表，並蓋人事主管職章，且獎懲令發

文日期為107年5月1日至112年4月30日期間者）、全民英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20002010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04/2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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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或相當英語能力證明及特殊加分證明（曾兼任職務之

派兼令及免兼令、符合加分資格之大型學校歷年班級

數）等。

(三)本局將擇期辦理公開請（遷）調作業，並依積分高低排

定優先順序，由當事人親自選填志願，惟實際職缺以選

填志願當日現場公布為準。

(四)依請調作業要點第12點規定，依本要點辦理遷調人員，

於選填志願後放棄遷調者，除依情節輕重議處外，十年

內不得再申請遷調。但經本局核發人事派令後，不得反

悔。前項選填志願後放棄遷調者，其連帶開缺之循環調

動皆視同遷調失敗，不得異議。

三、請務必轉知有意請（遷）調之醫事人員，應詳閱上述注意

事項及請調作業要點，並填具請調申請表及檢齊相關證明

文件，於本年5月1日（星期一）下班前以郵寄掛號或交換

方式送達本局人事室黃小姐彙辦。

四、檢附請調作業要點、申請表及預估職缺一覽表各1份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各市立幼兒園
副本：本局體育保健科、本局幼兒教育科、本局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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